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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別：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類 科：警察法制人員 

科 目：民法與民事訴訟法 

(民法)池錚老師、(民事訴訟法)林翔老師解題 

 

一、甲以市價新臺幣（下同）1,000 萬元購買一筆 A 土地，與乙約定借名登記於乙的名下，平日

仍由甲使用。嗣後乙因心肌梗塞猝死，乙的女兒丙雖然知悉借名登記一事，但仍依法辦理繼

承 A 土地，並將 A 土地以高於市價 300 萬元（即 1,300 萬元）出售予丁，且辦理移轉所有

權登記予丁。事隔一年，甲發現乙死亡一事。試附理由說明：甲向丁請求返還 A 土地是否有

理由？甲向丙請求交付所收取的價金 1,300 萬元是否有理由？（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本題涉及近年最高法院對借名登記契約的重要見解，除應掌握借名登記在「對內關係」與

「對外關係」之法律認定外，亦可藉由本題深化對若干進階法律問題之理解。 

第一小題所涉為「對內關係」部分，實務上認為可類推適用民法關於委任契約之規定，故當

契約當事人之一方死亡時，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即告終止，並因而發生返還登記標的之義務。 

第二小題則探討「對外關係」，雖然登記名義人對外具有處分權限，惟借名人於特定情況

下，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225 條第 2 項規定，向出名人（或其繼承人）請求交付處分該不動產

所取得之價金，屬於代償請求權之性質。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89 號民事判決、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2111 號民事判決 

【擬答】 

甲不得向丁請求返還 A 土地 

甲、乙間之借名登記契約因乙死亡而消滅，丙作為乙之繼承人，理應負擔返還標的物之

責任 

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參照最高法院 110 年

度台上字第 3227 號民事判決。 

借名登記關係消滅後返還標的物於借名人或其繼承人。」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第

1729 號民事判決參照。 

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不在此限。」，民法第 550 條定有明文。 

甲與乙約定借名登記於乙的名下，平日仍由甲使用，雙方間即成立借名登記契

約關係。然，由於乙因心肌梗塞猝死，借名登記契約即為消滅，丙為乙之繼承人自然

需負擔標的物之返還責任。 

丁得因丙移轉登記之行為而取得 A 地之所有權，甲即不得請求返還 A 土地 

得請求出名人之繼承人返還借名登記財產，惟此屬債之請求權，非謂借名登記財產本

身即借名人之財產。是於借名登記關係終止後，出名人雖負有返還借名財產與借名人

之義務，然於返還之前，仍應為法律上之所有權人。」最高法院 109 年度台上字第 89

號民事判決參照。 

A 地，但因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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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還前，丙仍為法律上之所有人，故而丙隨後將 A 地辦理移轉所有權登記予丁，即屬

有權處分，丁自得取得 A 地之所有權，甲則不得再以物上返還請求權或其他依據向丁

請求返還 A 地。 

甲得向丙請求交付所收取的價金 1,300 萬元 

按「按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二項所定之代償請求權之立法目的，係基於衡平思想，旨

在調整失當之財產價值分配，保護債權人之利益，使債權人有主張以債務人對於第三人

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或受領自第三人之賠償物代替原給付標的之權利，其因不可歸責於債

務人之事由直接轉換之利益(如交易之對價)與損害賠償，發生之原因雖有不同，但性質

上同為給付不能之代替利益，應類推適用上開規定，得為代償請求權之標的。又依民法

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之文義，固須不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

者，債權人始得主張代償請求權。惟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參酌民法

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之立法理由謂「其不能給付，『不問其債務人應否負責』，

須以債務人所受之損害賠償或其所有之損害賠償請求權，代債務之標的，以保護債權人

之利益」，應認債權人得選擇行使損害賠償請求權(民法第二百二十六條第一項)或代償

請求權以保護其利益。惟代償請求權之目的，係於債務人給付不能時，使債權人得向債

務人請求讓與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或交付受領之賠償物或交付其所取得交易之對價，代替

原來債務之標的為給付，以保障債權人之利益。」最高法院 105 年度台上字第 2111 號民

事判決參照。 

經查，丙明知甲、乙間之借名登記一事，但仍辦理繼承 A 土地後出售予丁，並辦理移

轉所有權登記予丁，且如前所述，甲亦無法請求丁返還 A 地，因而丙陷於給付不能之情

事，雖丙對於給付不能之發生為可歸責，但參照上開實務見解，為保障債權人之利益，

甲仍得主張類推適用民法第 225 條第 2 項，向丙取得之 A 地交易之對價，即 1,300 萬元。 

 

二、甲與乙結婚多年，乙於婚姻關係中繼承一幅名畫，嗣後甲因急需用錢，謊稱其為該畫所有人，

擅自將畫出售予丙並交付之，丙亦支付價金予甲。乙發現甲擅自出售其畫後，再考量二人價

值觀與個性均相差甚遠，導致婚後相處多有摩擦，遂與甲協議離婚。甲婚前有存款新臺幣

（下同）200 萬元，婚後受父母贈與 200 萬元，甲以其婚前存款與父母贈與的金錢購置房屋

一間，價值 2,000 萬元，惟尚有房屋貸款 400 萬元未清償。乙婚前購置一間房屋，於協議離

婚時，該房屋價值 700 萬元。此外，乙尚有存款 400 萬元。試附理由說明：  
乙得否向丙請求返還該畫？（10 分） 

若甲乙未約定夫妻財產制，於協議離婚時，甲乙應如何分配其財產？（1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 

《破題關鍵》 

第一小題屬於典型的無權處分問題，解題時宜聚焦於無權處分之構成要件，並進一步檢討善

意第三人是否符合善意取得之法律構成要件，以完成法律效果之判斷。 

第二小題則屬於典型的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問題，建議先釐清夫妻雙方各自財產之性質(屬

婚後財產或依法需排除之財產)，再依民法第 1030 條之 1 進行剩餘財產差額計算，以確定可請

求之分配金額。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第一小題：民法第 118 條、民法第 801 條、同法第 948 條第 1 項。 

第二小題：民法第 1030-1 條 

【擬答】 

 

按「無權利人就權利標的物所為之處分，經有權利人之承認始生效力。」，民法第 118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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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按「動產之受讓人占有動產，而受關於占有規定之保護者，縱讓與人無移轉所有權之

權利，受讓人仍取得其所有權。」、「以動產所有權，或其他物權之移轉或設定為目的，

而善意受讓該動產之占有者，縱其讓與人無讓與之權利，其占有仍受法律之保護。但受

讓人明知或因重大過失而不知讓與人無讓與之權利者，不在此限。」，民法第 801 條、

同法第 948 條第 1 項分別定有明文。 

經查，乙於婚姻關係中繼承一幅名畫，嗣後甲因急需用錢，謊稱其為該畫所有人，擅自

將畫出售予丙並交付之，雖買賣契約因為負擔行為而不以處分權為必要即屬有效，然甲

非為該名畫之所有人，是以其處分行為即為無權處分，而為效力未定，如經乙為反對即

為無效。 

但查，如丙為善意第三人，而不知甲非為該名畫之所有人時，則得主張民法第 801 條、

同法第 948 條第 1 項規定，以善意取得之方式取得該名畫之所有權。 

400 萬元 

按「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

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下列財產不在此限：一、因繼承或

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二、慰撫金。」，民法第 1030-1 條定有明文。 

經查，甲所應作為分配之婚後財產如下： 

甲婚前有存款 200 萬元：為婚前財產不予計算。 

婚後受父母贈與 200 萬元：雖為婚後取得，但因其係無償取得而不應計算。 

購置房屋一間，價值 2,000 萬元，尚有房屋貸款 400 萬元未清償：如前所述，婚

前存款與父母贈與不應計算，又房屋貸款 400 萬元為婚後債務而應為扣除，是以房屋

價值雖為 2,000 萬元，但應將前開項目扣除，扣除後之金額為 1,200 萬元，需列入為

婚後財產為計算。 

次查，，甲所應作為分配之婚後財產如下： 

乙婚前購置一間房屋，於協議離婚時，該房屋價值 700 萬元：為婚前財產，縱使有所

增值，仍不予列入婚後財產為計算。 

乙有存款 400 萬元：如為婚後所取得，則應列為婚後財產作為剩餘財產分配之計算。 

 

綜上，甲之婚後財產為 1,200 萬元，乙之婚後財產為 400 萬元，兩者差額之平均為 400

萬元，乙作為財產較少之一方，得向財產較多之甲為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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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主張其所有之 A 地為袋地，須通行毗鄰乙丙二人共有之 B 地，始能與公路聯絡，因乙否

認甲之主張，丙則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甲乃以乙為被告，訴請確認 B 地供其所有之 A 地

通行使用。試附理由說明：甲提起之訴訟是否合法？（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簡單/★★★) 

《破題關鍵》 

主觀確認利益之判斷，對於訴訟標的法律關係不爭執者，即無列為確認之訴被告之必要。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最高法院 76 年度第 7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及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11 年法律座談會民

事類提案 第 16 號研討結果。 

《命中特區》 

林翔編著，民事訴訟法，志光出版社，113 年 10 月出版，第 3-22 頁。 

【擬答】 

本題涉及確認之訴被告適格性之判斷爭議，玆依題示事實分析說明如下： 

一、提起確認之訴以原告具有確認利益為前提，並以否認該法律關係存在人之為被告始為適

法 

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確認證

書真偽或為法律關係基礎事實存否之訴，亦同。」民事訴訟法第 247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

又依最高法院 40 年台上字第 1827 號判例：「原告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其私

法上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提起確認法律關係存在之訴者，如以否認其法律關係存在人

之為被告，即不生被訴當事人適格之欠缺問題。」可知於確認法律關係存在之訴訟，對

於不否認該法律關係存在人，原告對之並無確認利益，自無以之為被告之必要。 

二、實務僅有否認通行權之始具有被告適格性 

查題示之確認通行權訴訟被告適格性爭議，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11 年法律座談會

民事類提案第 16 號法律問題曾提出討論：「甲主張其所有之 A  地為袋地，須通行毗

鄰乙 1、乙 2、乙 3  共有之 B 地，始能與公路聯絡，因乙 1、乙 2  否認甲之主張，

乙 3  則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乃以乙 1、乙 2 為被告，訴請確認 B 地內某部分特定

處所供其所有之 A  地通行使用。甲提起之訴訟，當事人是否適格？」其研討結果採肯

定說。理由略為：「（一）按積極確認之訴，祇須主張權利之存在者，對於否認其主張

者提起，當事人即為適格。否認之人有數人者，除有必須合一確定之情形外，無強令原

告對於否認人全體提起確認之訴之法律上理由。又請求確認就共有土地有通行權存在之

訴，僅須以否認原告主張之共有人為被告，無以共有人全體為被告之必要（最高法院 76 

年度第 7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二）本件 B  地共有人乙 1、乙 2  否認甲之袋

地通行權存在，則甲以乙 1、乙 2  為被告，其當事人適格即無欠缺，至於乙 3  未為

反對之表示，甲與乙 3  間之法律關係並無危險，無將乙 3  列為共同被告之必要，但

因乙 1、乙 2  如受敗訴判決，乙 3  私法上地位將致受不利益，乙 3  對於本件訴訟

之結果有法律上利害關係，法院得依民事訴訟法第 67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對乙 3  

通知訴訟，以維持確定判決之安定性。」由此可知於確認通行權存在之訴訟，原告僅須

以否認通行權之人為被告，當事人即為適格。 

三、結論：甲僅以乙為被告當事人即為適格，本件確認之訴合法 

題示丙並不否認甲之通行權主張，依上開實務見解，甲僅以乙為被告，當事人即為適格，

本件確認之訴於法並無不符。 

  



公職王歷屆試題  （114一般警察考試） 

共 6頁 第 5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公
職
王 

四、甲獨資設立 A 商號，承作乙及所營補習班之影印機出租及維護業務，由乙按月計付影印費

等。嗣後甲與乙間就影印費收費金額發生爭議，乙主張 A 商號維修工程師丙與甲共同詐欺

超收影印費。乙於起訴狀、辯論意旨狀記載其所受損害至少有新臺幣（下同）4,000 萬元，

甲與丙應負連帶賠償責任。爰依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後段、第 185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

求為命甲與丙連帶給付 1,500 萬元之判決。審判長審理時發現，乙於起訴狀所表明 1,500 萬

元有最低金額之用語，但是於一審言詞辯論時又提及 1,500 萬元為一部請求。試問：審判長

應如何處置？（25 分） 

【解題關鍵】 

《考題難易》：★★★★：困難 

《破題關鍵》 

法院闡明義務與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第 4 項最低請求金額（本質為全部請求）與一部請求之

關聯性。答題時應參酌實務見解之立場。 

《使用法條》or《使用學說》 

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2044 號民事判決。 

《命中特區》 

林翔編著，民事訴訟法，志光出版社，113 年 10 月出版，第 7-3 頁。 

【擬答】 

本題涉及原告訴之聲明之「明確性」與法院闡明義務之關聯性，玆依題示事實說明如下： 

一、法院就原告不明瞭或不完足之訴之聲明負有闡明之義務 

查「審判長應向當事人發問或曉諭，令其為事實上及法律上陳述、聲明證據或為其他必

要之聲明及陳述；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明瞭或不完足者，應令其敘明或補充之。」民事

訴訟法第 199 條第 2 項定有明文。故原告訴之聲明若有不明瞭或不完足之情形，法院應

依本項規定履行闡明義務。 

二、原告聲明為全部請求或一部請求有不明瞭時，法院應對原告闡明 

按原告聲明究為全部請求或一部請求有不明瞭之情形，法院應依上開規定對原告為闡明，

此由最高法院最高法院 108 年度台上字第 2044 號民事判決可稽。 

依該判決要旨：「所謂一部請求，係指以在數量上為可分之金錢或其他代替物為給付目

的之特定債權，債權人僅就其中之一部分為請求，但就其餘部分不拋棄其權利者而言。

於實體法上，債權人既得自由行使一部債權，在訴訟法上，即為可分之訴訟標的，其既

判力之客觀範圍以債權人於其訴所聲明者為限度。苟債權人前訴僅就債權之一部訴請債

務人給付，而未明確表示拋棄其餘部分債權之請求，縱在該一部分請求之訴訟中未聲明

保留其餘請求，該未請求部分仍非確定判決之既判力所及。惟於金錢賠償損害之訴，倘

原告依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第 4 項規定表明最低金額，則係就該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原

因事實範圍內之全部請求所為，自不得再主張其係一部請求，而就其餘請求另行起訴。

為免原告因疏未補充聲明而有損權益，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第 4 項特予規定原告於第一

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補充其聲明，其未補充者，審判長應告以得為補充。查被上訴人起訴

狀、辯論意旨狀記載其受有損害 3,843 萬 4,361 元，依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第 4 項規定

表明最低金額 1,200 萬元等語（一審卷 1 第 10 頁、卷 2 第 32 頁），被上訴人於原審先

主張損害確切金額難以具體特定，僅就 1,200 萬元範圍為主張，依民事訴訟法第 222 條

第 2 項規定請求衡酌一切情況，命上訴人連帶賠償 1,200 萬元本息（原審卷一第 26 頁），

嗣表明為平衡追求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僅請求上訴人連帶給付 600 萬元本息（原審卷

一第 183 至 185 頁、卷二第 41 頁），則被上訴人真意，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 244 條第 4

項規定表明全部請求之最低金額？或係就所主張損害額 3,843 萬 4,361 元為一部請求？似

有未明，而此攸關本件既判力範圍及審判長應否闡明被上訴人補充聲明，自有釐清之必

要。原審未闡明使被上訴人明確陳述及為正確之聲明，踐行之訴訟程序已有未當。」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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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知全部請求與一部請求之性質無法併存，若原告聲明有不明確之情形，法院自應闡

明。 

三、結論：審判長應履行闡明義務，命乙特定其本件聲明究為全部請求之最低金額或一部請

求 

依題示事實，乙於起訴時係聲明全部請求之最低金額，於言詞辯論時復改稱其聲明為一

部請求，顯有聲明不明瞭及不完足之情形，審判長自應依上開規定對乙為闡明。 

 

 

 

 


